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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党字〔2023〕4 号

各党支部：

根据《组织员工作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校党字〔2022〕31 号），

结合工作实际，经学院党委研究决定，聘请何临春同志担任公共

管理学院特邀党建组织员，聘期 2 年。

中共四川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委员会

2023 年 9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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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管理学院党委办公室 2023 年 9 月 21 日印发


